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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巡视检查报告制度暂行规

定

(1989年7月1日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发布发布 根据2010

年 11 月 27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226 号令修改)

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经常性保护和管理，及

时发现和处理违法违章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、

《北京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〉办法》等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市级文

物保护单位和区、县文物保护单位(以下简称文物保护单位)，必

须按本规定实行巡视检查和报告制度。

第三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日常巡视检查，由各该文物保护单

位的管理使用单位(以下简称管理使用单位)负责；没有管理使用

单位的，由市、区、县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指定机构或人员负责。

园林、宗教、房管、教育部门，应督促本系统的管理使用单

位做好巡视检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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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管理使用单位的巡视检查职责：

(一)检查文物建筑及其附属文物(包括由其保管和陈列的文

物)的保管、使用状况；检查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

制地带(以下简称保护范围和控制地带)内文物建筑的原有格局、

环境景观和风貌的保护状况。

(二)制止损毁文物建筑及其附属文物的行为；制止破坏保护

范围和控制地带内文物建筑的原有格局和环境景观、风貌的行为；

制止擅自移动、拆除、污损、破坏文物保护标志及其他违法违章

行为。

(三)发现文物建筑和附属文物自然损坏或有自然损坏隐患

的，及时采取妥善的保护措施。

管理使用单位应定期向当地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报告巡视检

查情况；发现违法违章行为和文物损坏的，须及时报告文物行政

管理机关。

第五条 市文物局应每年有计划地组织对本市各级文物保

护单位进行重点检查，并对管理使用单位保管使用文物的情况进

行监督。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由市文物局每半年巡视检查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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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由所在区、县的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每半

年巡视检查一次，市文物局进行重点抽查。

区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，由区、县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每年有

计划地进行重点检查。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巡视检查结果，应报

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备案。

第六条 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对文物保护单位进

行巡视检查和管理使用单位进行监督时，应出示专用检查证件，

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应积极配合，不得阻挠。

第七条 各级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应在文物保护单位公布举

报电话和通信地址，方便群众监督。

第八条 对执行巡视检查制度好、为保护文物作出显著成绩

或有突出贡献的，由市文物局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对不按规定执行巡视检查制度的，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依照

有关法规、规章处罚。

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重失职，造成文物损毁重

大后果的，由上级机关追究直接责任人和负责人的行政责任。

第九条 本规定由市文物局负责组织并监督实施。

第十条 本规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